
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

學生午餐未用餐原因及切結書 

班級： 姓名： 學號： 

供

應

午

餐

原

因 

無

法

使

用

學

校 

□ 家裏準備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檢 附 

證 件 

□ 醫生診斷證明 

□ 特殊原因經核准後 

處 

理 

方 

式 

□ 家長親自送達 

□ 學生自己帶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切 

結 
事 
項 

1.顧及學生安全，願遵守校方規定。 

2.用餐時間(12：00～12：30)，由家長或家人親自送便當到校。 

3.用餐時間，願接受學校午餐禮儀指導及規定，並與全班同學集體用餐。 

4.如因自備或家長所送之午餐(含飲料、水果)，不慎發生中毒意外事

件，願自行負責，與學校無關。 

5.用餐時間，不會至合作社購買泡麵及零食等取代午餐。 

        特此切結 

   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學生午餐供應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台照 

             (1)立切結書人(學生)： 

             (2)家        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(3)家長 連 絡 電 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)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導              衛生               學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師              組長    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